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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目 
 列管軍品範圍及認定辦法 

一、法源 

二、用詞定義 

三、列管軍品範圍 

四、列管軍品認定基準 

五、列管軍品認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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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目 
 列管軍品範圍及認定作業規定 

一、列管軍品範圍 

二、審議會編制 

三、業務職掌 

   四、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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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軍品範圍及認定辦法 

109年8月24日訂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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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源： 
第一條 依國防產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武器、彈藥、作戰物資、可供軍事用途軟硬體之範圍
與一等至三等列管軍品之認定基準、程序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其他主辦機關定之。 

作戰 

物資 

軍事用途
軟硬體 

武器 

彈藥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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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軍品：指具有一定研發、產製、維修潛能或能力技
術門檻，與國防目的直接相關，並符合軍用規格之「武器及
彈藥」、「作戰物資」及「可供軍事用途軟硬體」，以「列
管軍品清單」公告列管。 

二、用詞定義： 

作戰 

物資 

軍事用
途軟硬
體 

武器 

彈藥 

1 

2 3 

國防產業發展條例列管軍品清單 

一、列管軍品編號：5840-4-16-1-2-○○○○ 

二、列管軍品名稱： 

(一)中文：地面相列雷達之發射機 

(二)英文：Transmitter／Ground Radar 

三、列管軍品種類：可供軍事用途之軟硬體 

四、列管軍品範圍：戰備支援之雷達 

五、列管軍品等級：二等列管軍品 

六、列管軍品層次：主要次系統 

七、國防產業專長領域項別：資訊通訊技術及安全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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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詞定義(續)： 
第二條 用詞定義 

名詞 定義 

全系統 
指由多種不同次系統運作及整合，而能共
同執行特定功能或任務之組合體。 

主要 
次系統 

指由多種不同單元或模組運作及整合，而
能共同執行某一特定功能之系統。 

關鍵模組 
指由多個基礎功能元件組成，具有特定技
術、相同製程或邏輯之特定功能組件。 

武器裝備是一種結合各類科技(機械、電子、化工、資

訊等)高度複雜之設備，為便於後續「清單」之製作及

「廠商」規模與能力之鑑別，參考「國防科技發展
教則」，以運用之科技水準及複雜程度，分別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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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輪甲車、巡防艦、下一代戰機 
武器裝備之「終結件」，僅需注入燃料或接通電源
，即可獨立運作 

全系統 

主要 
次系統 

砲塔、推進系統、空用雷達 
武器裝備之重要組成部分，在「全系統」中，與其
他「主要次系統」有顯著不同之功(性)能，而又需
要與其他「主要次系統」適切搭配，完成全系統之
任務。在研發過程中，或可能影響全系統之研發方
向；使用時，或可能影響戰技、戰法或戰術的設計 

關鍵 
模組 

雙軸穩定、主機(引擎)、射頻收發器 
多個零件接合而成，具有整體性功能之組(附)件，
完成「主要次系統」之重要分工，具「可修性」，
有獨立之外觀，維修時，可簡易拆換，迅速恢復「
主要次系統」乃至「全系統」之功能 

二、用詞定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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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詞定義(續)： 

(陸)系統架構圖 

八
輪
甲
車 

砲塔 

全系統 

動力底盤 

車身 

…… 

雙軸穩定 

電力伺服 

…… 

轉向機構 

傳動機構 

…… 

雷射預警 

外掛裝甲 

…… 

…… 

…… 

…… 

次系統 關鍵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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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系統架構圖 

巡
防 
艦 

全系統 

輔機系統 

…… 

主機 

推進軸系 

…… 

空調 

加轉油 

…… 

發電機 

配電盤 

…… 

…… 

…… 

…… 

次系統 關鍵模組 

電力系統 

推進系統 

二、用詞定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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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詞定義(續)： 

(空)系統架構圖 

全系統 

戰
鬥
機 

機體 

發動機 

雷達 

環控 

防冰裝置 
水平控制 
…… 

動力控制 
壓縮控制 
…… 

射頻收發 
敵我識別 
…… 

空調控制 
氧氣控制 
…… 

次系統 關鍵模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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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詞定義(續)： 

研究類別 TRL 定義 舉例說明 

基礎研究 1 基礎原理已被觀察、研究與報告 
• 發動機性能及組件設計分析 

• 發動機之關鍵組件試驗，包

括扇、燃燒室、燃油控制系

統、點火系統、高壓軸、低

壓軸、核心引擎等 應用研究 

2 技術概念與應用已被明確闡述 

3 
對關鍵功能能進行分析與實驗/證明

概念特性 

關鍵技術
發展 

4 組件/模組能在測試環境下確認 
• 發動機電子點火器於實驗室

環境點火試驗 

5 組件/模組能在相關環境下確認 
• 發動機電子點火器於高逼真

度環境(低溫)點火試驗 

技術備便水準（TRL）：指評估相關技術成熟度，判 
    斷是否具有足夠技術能力自行研發之基準。 



 

第13頁，共29頁 

研究類別 TRL 定義 舉例說明 

展示確認 

6 
系統/分系統模型或原型能在相關環

境下展示 

• 發動機在高逼真度的實驗室

環境或模擬的作戰環境下做

巡航耐久試驗 

7 系統原型能在相關作戰環境下展示 
• 在試驗用飛機台架中進行發

動機原型件的測試 

工程發展 8 
已完工及合格的真實系統能通過測

試與展示 

• 發動機接收試驗及飛試驗證，

並可順利運作 

• 發動機生產 

作戰系統
發展 

9 
真實的系統已證實成功地通過作戰

任務 

• 飛機部署任務 

二、用詞定義(續)： 
技術備便水準（TRL）：指評估相關技術成熟度，判 
    斷是否具有足夠技術能力自行研發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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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列管軍品範圍： 
第三條 指全系統、主要次系統及關鍵模組，並經國防部

認定為國軍執行國家安全與國防目的直接相關，符合
軍用規格及作戰需求之器械、裝備、戰鬥系統、武器
或彈藥，其範圍如下： 

 

 陸用車輛載台 
 海用艦艇載台 
 空用軍機載台、無人飛行載具 
 飛彈、火箭系統 
 槍砲兵器系統 
 高能武器系統 
 個別序號管理之彈藥 
 批次生產之彈藥 
 其他 

 

武器 

彈藥 

及 

載台 

數位電戰系統 

鼻輪 

渦輪扇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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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兵裝備 
 傘具裝備 
 模擬裝備 
 光學裝備 
 化生放核防護裝備 
 其他 

 

作戰 
物資 

三、列管軍品範圍(續)： 
 

第四條 指全系統、主要次系統及關鍵模組，並經國防部
認定為國軍執行國家安全與國防目的直接相關，符合
軍用規格及作戰需求之物資，其範圍如下： 

防護面具 

戰場模擬 

模組化防護頭盔 

多功能雷觀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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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列管軍品範圍(續)： 
 

第五條 指全系統、主要次系統及關鍵模組，並經國防部
認定為國軍執行國家安全與國防目的直接相關，且可
供軍事用途之軟體、硬體，其範圍如下： 

 
 雷達、通信、電子系統 
 軍事管理資訊系統 
 其他 
 
 

 

軟 
硬 
體 

無線電 戰場指管系統 

多基雷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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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列管軍品認定基準： 
第六條~第八條 

 

 廠商具備研發、
產製、維修「潛
能」之武器彈藥
或可供軍事用途
之軟硬體 

 符合國防科技政
策及作戰需求 

 技術備便水準完
成展示確認階段 

 具關鍵、機敏及
核心技術性質 

 其他具「潛能」
之條件 

第六條 

一等列管軍品 

 廠商具備研發、產製
、維修之「能力」之
武器彈藥或軟硬體；
或具備研發、產製、
維修之「潛能」之作
戰物資 

 符合國防科技政策及
作戰需求 

 技術備便水準武器彈
藥或軟硬體完成工程
發展階段；或作戰物資
完成展示確認階段 

 其他具「能力」或「潛
能」之條件 

 廠商具備研發、產
製、維修之「能力
」之作戰物資 

 技術備便水準完成 
  工程發展階段  
 其他具「能力」之

條件 

第七條 

二等列管軍品 
第八條 

三等列管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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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列管軍品認定基準(續)： 

(一)認定基準對照表 

範圍 
等級 

武器及彈藥 
可供軍事用途

軟硬體 
作戰物資 

一等 
潛能 

(TRL7-完成 
展示確認階段) 

潛能 
(TRL7-完成 

展示確認階段) 
  

二等 
能力 

(TRL8-完成 
工程發展階段) 

能力 
(TRL8-完成 

工程發展階段) 

潛能 
(TRL7-完成 

展示確認階段) 

三等     
能力 

(TRL8-完成 
工程發展階段) 

註:清單項目不可重複羅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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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列管軍品認定基準(續)： 

研究類別 TRL 說明 

作戰系統發展 9 真實的系統已證實成功地通過作戰任務 

工程發展 8 已完工及合格的真實系統能通過測試與展示 

展示確認 
7 系統原型能在相關作戰環境下展示 

6 系統/分系統模型或原型能在相關環境下展示 

關鍵技術發展 
5 組件/模組能在相關環境下確認 

4 組件/模組能在測試環境下確認 

應用研究 
3 對關鍵功能能進行分析與實驗/證明概念特性 

2 技術概念與應用已被明確闡述 

基礎研究 1 基礎原理已被觀察、研究與報告 

潛能 
能力 

(二)TRL等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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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列管軍品認定程序： 

審議
會 

經濟
部 

科技
部 

軍事 
機關 

產業 
公會 

列管軍品清單 

 每 
年 
滾 
動 
式 
檢 
討 

第九條  

 邀集經濟部、科技部或其他機關、產業公會代表及有關
軍事機關、部隊或學校，審議及認定列管軍品清單 

 因國防、軍事及產業現況，適時檢討修訂前項列管軍品
清單 

 公告列管軍品清單。但涉及機敏性質者，得不予公告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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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軍品範圍及認定作業規定 
110年2月24日訂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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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管軍品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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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管軍品範圍(續) 



 

第24頁，共29頁 

二、審議會編制 

召集人 
(副部長) 

副召集人 
(常務次長) 

委員 

陸軍司令部參謀長 
海軍司令部參謀長 
空軍司令部參謀長 
資通電軍指揮部參謀長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院長 
戰略規劃司副司長 
資源規劃司副司長 
軍備局副局長 
情次室助理次長 
作室助理次長 
後次室助理次長 
通次室助理次長 
訓次室助理次長 

國防部 1 
工業局副局長 

經濟部 2 

工程技術研究發展
司副司長 

科技部 3 

副院長 

中科院 4 

產學研 

外聘學者、專家及
產業公會代表五人 

5 

共計23人 

主席 

(一)委員編制 

主席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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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員聘任 
政府機關、行政法人及國防部代表:
隨其本職進退。 
學者、專家及產業公會代表: 
  依專長領域聘任，任期二年，期滿  
  得續聘之。 

(二)審議會審查重點 
列管軍品之名稱、種類、範圍、等級、
層次等事項，並編製列管軍品清單。 
適時檢討修訂列管軍品清單。 

二、審議會編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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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業務職掌 

審議會參加人員 職掌 

召集人及副召集人(2人) 
 

主持召開審議會（因故不能出席
時，由副召集人代理）。 

委員(21人) 列管軍品清單實施審查及決議。 

 
列席
單位 
 

秘書單位 
綜辦「國防產業發展條例列管軍
品清單」審議會相關行政作業。 

清單提列單位 

提出列管軍品清單申請表及列管
軍品清單草案，並於審議會報告
及意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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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審查 
(軍備局) 

初審會議 
(軍種、聯參) 

審議會 
(23位委員) 

提送清單 每年三月前提送 

公告清單 國防部網路資訊系統 

四、作業程序： 

(一)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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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產業發展條例列管軍品清單 

一、列管軍品編號：1101-4-16-1-2-○○○○ 

二、列管軍品名稱： 

(一)中文：地面相列雷達之發射機 

(二)英文：Transmitter／Ground Radar 

三、列管軍品種類：可供軍事用途之軟硬體 

四、列管軍品範圍：戰備支援之雷達 

五、列管軍品等級：二等列管軍品 

六、列管軍品層次：主要次系統 

七、國防產業專長領域項別：資訊通訊技術及安全 

  

備註： 

編定編號管理 

武器及彈藥、可供軍事用
途之軟硬體、作戰物資。 

辦法第3條所定13項範圍 

一等、二等、三等列管軍品 

全系統、主要次系統、
關鍵模組 

「列管軍品廠商資格級別
認證辦法」第3條所定17
項專長領域項別 

中文、英文名稱 

(二)清單格式 

四、作業程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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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謝謝聆聽 


